
中小企业声明函(货物)

本公司（联合体）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

（财库 [2020]46 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（联合体）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疾病预

防控制中心（单位名称）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24年度实验室

检测试剂及耗材采购项目【项目编号:XJLY24HW009】（项目名称）采购活动， 提

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。相关企业（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

业、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）的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谷氨酸、酚红、安替比林、双硫腙、对二甲氨基苯甲醛、鞣酸、甲酸、苯

基硼酸、

异辛烷、乙二醇、乙酸戊酯、硫酸高铁胺、羧基纤维素、乙酸丙脂、肌酐、环乙

二胺四乙酸、对硝基苯酚乙醚桑色素、酚试剂、丁二酸乙二醇聚酯、对硝基苯酚

乙醚、联苯、二苯醚、4,4'-二氨基二苯甲烷、IPDI-脲（标的名称），属于 工

业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制造商为上海麦克林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

员 280 人，营业收入为 3450.95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3100.52 万元，属于 中

型企业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 微型企业）；

2.柠檬酸三铵、邻苯二甲酸氢钾、二甲基硅油、氨水、碳酸铵、乙二胺四乙

酸、磷酸氢二铵、甲基异丁基甲酮草酸铵、草酸铵（标的名称），属于 工业（

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制造商为成都市科隆化学品有限公司（企业名称

），从业人员 277 人，营业收入为 5925.6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4536.66 万元，

属于 中型企业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 微型企业）；

3.MCI缓冲溶液、茚三酮显色试剂盒（标的名称），属于 工业（采购文件中

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制造商为上海惠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

员 6 人，营业收入为 506.3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365.5 万元，属于 微型企业

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 微型企业）；

4.黄曲霉素B1(AflatoxinB1)elisa 检测试剂盒酶联免疫（标的名称），属

于 工业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制造商为上海晶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

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7 人，营业收入为 223.3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165.13 万

元，属于 微型企业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 微型企业）；



5.甲醇（标的名称），属于 工业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制造商

为天津星马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46 人，营业收入为

261.3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167.6 万元，属于 小型企业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

、 微型企业）；

6.甲醇、乙腈（标的名称），属于 工业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

制造商为国药集团化学试剂合肥有限公司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25 人，营业

收入为 810.55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265.13 万元，属于 小型企业（中型企业、

小型企业、 微型企业）；

7.乙腈、七氟丁酸酐（标的名称），属于 工业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

业）；制造商为上海安谱凯美化学试剂有限公司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7 人

，营业收入为 510.55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166.13 万元，属于 微型企业（中型

企业、小型企业、 微型企业）；

8.氯化镁（标的名称），属于 工业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制造

商为天津市鑫铂特化工有限公司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27 人，营业收入为

310.55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162.13 万元，属于 小型企业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

业、 微型企业）；

9.抗坏血酸、氢氧化钾（标的名称），属于 工业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

行业）；制造商为福晨(天津)化学试剂有限公司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51 人

，营业收入为 710.55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563.13 万元，属于 小型企业（中型

企业、小型企业、 微型企业）；

10.氯化苄苏鎓(苄索氯铵)（标的名称），属于 工业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

属行业）；制造商为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66 人

，营业收入为 1910.55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965.13 万元，属于 小型企业（中

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 微型企业）；

11.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（标的名称），属于 工业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

所属行业）；制造商为天津市光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57

人，营业收入为 610.55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365.13 万元，属于 小型企业（中

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 微型企业）；

12.纳氏试剂（标的名称），属于 工业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制

造商为天津市北联精细化工有限公司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10 人，营业收入



为 610.55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265.13 万元，属于 小型企业（中型企业、小型

企业、 微型企业）；
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，也

不存在

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。

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乌鲁木齐君诚精科实验器材

有限公司

日期：2024年3月13日



中小企业声明函（我单位）

本公司（联合体） 郑重声明， 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

展管理办法》 ( 财库﹝2020﹞46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（联合体）参

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24年度实验室检测试剂

及耗材采购项目【项目编号：XJLY24HW009 】采购活动，供应商为 乌

鲁木齐君诚精科实验器材有限公司 ，从业人员 7 人，营业收入为

410.55万元， 资产总额为 165.13万元，属于 (微型企业) 。
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

的情形，
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。本企业对上述

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 ：乌鲁木齐君诚精科实验器材有限公司

日期：2024年3月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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